










北京梦华星商贸有限公司（供货合同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001      

甲方：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签订地点:北京市昌平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北京梦华星商贸有限公司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19   年 5  月 10  日      

第一条 标的物 

行号 商品全名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（元） 

 常州动力发电机 20KW 个 1 7062 7062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大写金额：柒仟零陆拾贰元  整 合计金额： 7062（含税） 

第二条 质量要求：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企业标准或买受人要求。 

第三条 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提供与回收：由乙方提供，无回收。 

第四条 随附必备品、配件、工具的数量及提供办法：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复

印件加盖红章。 

第五条 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：甲乙双方现场对货物验收签字，不计损耗。 

第六条 标的物所有权自（交付/货到甲方库房，当场验收合格签字确认）时起转

移。 

第七条 交付（提取）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的单证的方式、时间、地点：甲方提

前（ 3 ）天以电话或传真形式通知乙方，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。    

第八条 验收标准、方法、地点及期限：货到工地指定地点按照“第二条，质量

要求”由业主、监理、工程师、库管等现场验收，验收未合格的产品由

出卖人及时调整所卖产品。 

第九条 乙方对标的物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：乙方对所供货产品包退包换（不

影响二次销售）至交工。  

第十条 结算方式、时间、及地点;：先发货后付款，乙方出具发票(13%) 

第十一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：达到约定年限合同或货款两清。  

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：如甲方未按照合同付款，甲方承担未付款总额 2‰的违约

金；如乙方未能及时送货，影响使用，甲方有权辞退或找新的供应商。 

第十三条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：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



决或申请调解解决；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依法向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。 

第十四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第十五条 其他约定事项：本合同一式 两 份，甲乙双方各持 一 份。 

 

 

 

 

甲方： 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乙方:北京梦华星商贸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委托代理人： 王金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程银珠 

 

日期：2019 年 5 月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2019 年 5 月 10 日 

 

电话： 010-8977485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130311542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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